
集美区杏东小学招聘编外教师的通告

集美区杏东小学是区直属的一所公办学校，位于杏林大桥旁，交通便捷，现因工作需要，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015-2016学年度编外教师。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学科及人数

语文教师若干名
    二、 招聘条件

    1．具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书；

    2．具有全日制师范类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和二级乙等普通话水平证书（语文学科教师，应具有二级甲等普通话水平证书）；

3.身心健康，热爱教育事业，事业心和责任感强，遵纪守法，品行端正；适合小学教学及班级管理工作。
4．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在职教师和优秀的往届毕业生（应聘者需有两年及以上执教经历，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者，年龄可放宽到45周岁）或应届毕业生。
    三、招聘有关事宜

    1．报名时间和方式：

    即日起至2015年8月28日上午10点前，将个人报名表（见附件）及相关证书数码件发送至学校电子邮箱，邮件名称请注明“姓名及应聘学科”。学校电子邮箱：jmqxdxx@126.com

    2．待遇：参照集美区非编教师工资待遇相关规定。

3．考核办法：
①资格审查   
②面试
    4． 面试时需提供审核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①身份证

   ②学历证书     

 ③教师资格证

   ④普通话水平测试合格证书

⑤可证明自己工作能力和业绩的材料

    四、面试时间、地点及内容
面试时间：8月28日下午电话通知
    面试地点：杏东小学                       

    面试内容：自我介绍，片段教学
    五、注意事项：请应聘人员保持电话畅通

                                        集美区杏东小学

                                         2015年8月24日
附件：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招聘编外教师报名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近期相片

	政治面貌
	
	户  口

所在地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及 专 业
	
	

	毕业时间
	
	学历
	
	学位
	

	现工作单位

及  职  务
	

	专业技术职称
	
	有何特长
	

	固定电话
	
	电子邮件
	

	移动电话
	
	
	

	联系地址(邮编)
	

	个

人

简

历

（从高中起）


	（另：应注明从教以来证明工作业绩的情况）

	应聘人签名
	本人确认自己符合拟报考岗位所需的资格条件，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如经审查不符，承诺自动放弃考试和聘用资格。

应聘人：

年    月    日


注：1.应聘者应对自己所填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凡有弄虚作假者，取消聘用资格；

2.先通过网上发送报名电子表，面试时再携带应聘本人亲笔签字表。

